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11 年對外招考清潔臨時人員甄選體能測驗 

 

一、日期：111年 12月 3日（星期六）、12月 4日（星期日）。 

二、時間：參加體能測驗應考人報到時間請詳閱各梯次報到日期時間一覽表。 

三、地點：遠東科技大學-體育館（地址：臺南市新市區中華路 49號） 

※汽車請由中華路大門出入；機車請由側門(詳見後附地圖及交通指引)出入。 

四、項目：30公尺負重（扛米袋）折返跑。 

五、應試注意事項： 

（一）各梯次參加體能測驗人員報到時，應攜帶准考證，以及下列附有照片之證件正

本以供查驗（至少攜帶 1種），未攜帶者不得應考，驗畢後發還： 

1.國民身分證。 

2.各類汽機車駕駛執照。 

3.附有照片之健保卡。 

4.護照。 

※准考證可下載至手機內並於報到時出示。 

（二）請依規定之報到時間報到，提早報到者恕不受理；惟凡逾報到時間經唱名 3次

未到者，視為棄權，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測。 

（三）未攜帶准考證者，應攜帶上述指定身分證件正本，於考試當日上午 08:30起至

服務臺申請補發。未攜帶上述證件正本提供查驗者，恕不受理。 

（四）參加測驗時者宜穿著運動服（或輕便服裝）及運動鞋，並不得穿釘鞋或赤腳應

試，參加測驗者應審慎評估自我體能現況，體力無法負荷者請勿應試。 

六、防疫措施注意事項： 

（一）考量疫情及場所需求，應考人請一律配戴口罩入場應試並於入場前配合體溫量

測。未戴口罩者不得入場應試。應考人請自行準備口罩，本甄試專案組不另提

供備用口罩。 

※測驗時應考人可自行決定是否佩戴口罩。 

（二）應考人於應考當日如為「確診者」，依傳染病防治法規及防疫優先公益考量不

得入場應試。如隱匿確診情況仍參加體能測驗，經發現將移請衛生機關裁處，

如經榜示錄取者取消其錄取資格。 

（三）為防疫需要，當天不開放親友陪考與入場，但應考人因特殊情形（如行動不便、

懷孕或其他重大事由），必須有陪考人員輔助之情形，則以１人陪考為限。應

考人請事先以電話或 e-mail向考試承辦單位(松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出需

求，經考試承辦單位審核同意後，將以 E-mail或現場紙本提供「陪考人員自

我健康狀況檢核表」，陪考人員應詳實填寫，並請應考人於考試當日出示本表，

以供查驗。 

（四）因應疫情，請隨時留意甄試專案組網站。 



七、體能測驗規則說明： 

測驗內容 

壹、測驗項目：30公尺負重（扛米袋）折返跑。 

貳、測驗方法：不借助任何外力或器具，參加人員以徒手方式獨力負重米袋(男性為 15 公

斤，女性為 8公斤)，並依規定路線完成 60 公尺(直線 30 公尺繞過三角錐

之折返點返回）之競速測驗。全程所耗費時間為應考人個人體能測驗成

績。體能測驗成績計算至小數點第 2位，第 3 位無條件捨去。 

參、測驗步驟： 

一、應考人依規定之報到時間及地點辦理報到，並於防疫區量測體溫，依試務人員指示於影

片區就座觀看測驗說明影片。 

二、前往護具穿戴區透過試務人員的協助，穿戴符合自身尺寸的護膝與護肘(應考人可自行

選擇穿戴與不穿戴或自備佩戴護膝、護肘、手套、防護頭盔等安全防護物品)，並將報

考人健康狀況自我檢視暨體能測驗穿戴護具安全自負切結書(附表一)交給試務人員。 

三、應考人依工作人員引導至檢錄區核對身分後，依照檢錄人員指示，在胸前及後背貼上跑

道貼紙。 

四、各道次之起點線一端均置有 1 包米袋（男性為 15公斤、女性為 8公斤，米袋重量變化

於正負 2.5％以內者均屬可容許之誤差値，不得異議）。測驗開始前，應考人站在起點

線前後方待命，聽聞裁判發「各就各位-扛起米袋」口令，應考人即將米袋負載於身上

並採預備起跑姿勢。聽聞裁判發出「預備」口令，鳴槍後開始起跑，應考人即將負載於

身上之米袋搬運直線起跑並繞過同跑道對面另一端折返線上之三角錐後返回起（終）

點，搬運時姿勢不拘。應考人結束往返搬運米袋一趟共計 60 公尺時即以「多通道光學

陣列體適能鑑測系統」所錄影判讀之時間為準。 

五、應考人須於排定之道次內完成全程之測驗。 

六、應考人測驗完畢後即應離場，並脫下借用護具歸還。 

七、應考人應至成績確認區確認成績，並簽名。 

八、應考人體能測驗成績經確認後將於考場外依梯次順序公布。 

肆、測驗規則： 

一、應考人請依規定時間完成報到(早到者恕不受理提前報到)，凡逾報到時間經唱名三次不

到者以缺考論，不得要求補行測驗。 

二、應考人應聽從試務人員之指揮引導。 

三、應考人應攜帶准考證及下列附有照片之證件正本之一（例：國民身分證、健保 IC卡、

駕照或護照），以利測驗前供試務人員核對確認身分；未繳驗者，不得參加測驗。 

四、應考人必須在排定之跑道內進行，不得超越或偏離原跑道；人與米袋應同時通過終點線

始計成績，不得將米袋以拖行、丟擲、滾動、腳踢等非適當之動作行進。 

五、應考人行進中須將負重米袋搬繞過同跑道對面另一端之三角錐後折返跑回起（終）點始

視為完成全程測驗。未完成測驗者，本項體能測驗成績不予計算。 

六、凡逾 2 分鐘仍未完成測驗者一律應離開跑道，且該項體能測驗成績不予計算。 

七、測驗時間計算至身體軀幹之任何部分通過終點線之垂直線為止，且通過終點線時負重米

袋不可掉落，亦不得脫離原跑道。 

八、測驗時應考人可自備佩戴護膝、護肘、手套、防護頭盔等安全防護物品，並注意自身安

全。 



九、若應考人偏離道次，經裁判判定其影響其他道次之應考人時，偏離道次之應考人體能測

驗成績不予計算。其受影響之應考人得向主試單位提出要求重測，惟以一次為限，重測

於測驗結束後進行，並以二次所測成績擇優採計。 

十、行進過程中，應考人與米袋不得分離，否則視為違規，本項體能測驗成績不予計算（米

袋滑落及應考人跌倒除外）。 

十一、應考人若有爭議，應於各組測驗完成後，現場立即向主試單位（裁判）提出申訴並填

妥申訴單，經主審裁判召開會議裁定後即為終判。 

十二、測驗成績以試務單位所架設之「多通道光學陣列體適能鑑測系統」成績為準，倘判定

系統故障時，則以人工碼錶計時之成績為準。 

伍、測驗過程中應考人發生下列違規情形，以「多通道光學陣列體適能鑑測系統」所錄影判

讀之畫面為主，經申訴或主審裁判召開會議裁定違規後據以處理原則： 

一、未經總裁判號令即偷跑或踩起跑線者，視為未完成測驗，該項體能測驗成績不予計算。 

二、跑錯跑道或未依規定繞過三角錐折返，視為未完成測驗，該項體能測驗成績不予計算。 

三、行進期間將米袋施以拖行、丟擲、滾動、腳踢等非適當之動作，喪失應試資格，該項體

能測驗成績不予計算。 

四、行進期間以米袋或身體軀幹之任何部分故意衝撞、碰撞或妨礙其他應考人（不含米袋意

外掉落或應考人跌倒等），取消應試資格，該項體能測驗成績不予計算。 

五、未過終點提前丟米袋者，該項體能測驗成績不予計算。 

六、行進期間中途不得偏離原跑道(含撞擊角錐或連桿)，每偏離原跑道(含撞擊角錐或連桿)

一次，即加時 1 秒鐘，二次即加時 2秒鐘以此累計，核算其體能測驗成績。 

※除上述所列情形者外，其餘悉依徑賽規則或現場裁判會議決議處理。 

◎常見徑賽規則： 

一、參賽者的成績乃決定於其身體軀幹(非以頭、頸、臂、腿、手掌及足掌為判定基準)抵達

終點內側之垂直線為止時之時間點。 

二、在「預備」口令之後，參賽者應馬上完成有關準備動作，凡出現以下情況，應予判定起

跑犯規； 

(1)以聲音或動作擾亂他人準備者。 

(2)在槍聲響起前有任何起跑動作者。 

(3)偷跑或踩起跑線者。 

 

  



附表一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11 年對外招考清潔臨時人員甄選 
報考人健康狀況自我檢視暨體能測驗穿戴護具安全自負切結書 

一、健康狀況自我檢視項目： 
項次 身   體   健   康   狀   況 是 否 

1 您有心臟方面的問題或疾病嗎？   
2 您經常覺得胸部出現不明或異常疼痛嗎？   
3 您經常覺得虛弱或頭暈眼花嗎？   
4 醫師曾告訴您血壓太高而未獲得適當控制嗎？   
5 醫師曾告訴您有因運動而可能惡化的骨骼或關節嗎？   
6 您有氣喘及呼吸循環系統方面的疾病嗎？   
7 您有其他不適合從事運動方面的原因嗎？   

※ 報考人如有以上任何一項狀況，建議不要參加本甄選之體能測驗，以免發生意外。 
二、防疫健康狀況項目： 

本人於考試當日是否為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管制限制外出者(確
診者)      □否       □是 

三、穿戴護具自主選擇及同意甄選規定： 
  本人參加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11 年對外招考清潔臨時人員甄選，應考前已

知悉試務人員說明相關安全規定，並了解活動場地有無法控制之不特定的環境風險，

了解此階段測試若不穿戴整套護具（護膝與護肘）有其危險性；經自我審慎評估及

考量各項因素後，本人自行選擇 
□穿戴承辦單位提供之護具(護膝與護肘) 
□不穿戴護具 
□穿戴自備護具，如護膝、護肘、手套、防護頭盔等物品。 
 

經自我審慎評估上述檢核項目後，了解甄選作業之體能測驗所需的體能要求及

對身體的危險性；本人認為自己的身體狀況可以勝任此項測驗。倘因測驗中或測驗

後有意外發生，本人願自行負責以上因個人選擇所產生的相關安全問題。另依傳染

病防治法規及防疫優先公益考量，應考當日如為確診者不得入場應試，如隱匿確診

情況仍參加體能測驗，經甄選單位發現將移請衛生機關裁處，如經榜示錄取者取消

錄取資格。 

 
此致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立書人簽章：            (親筆簽名) 
身份證字號：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